
 

 

 

 

越南教師津貼自 2026 年起最低提高至 70% 

駐胡志明市辦事處教育組 

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，越南教師的薪資與津貼制度將迎來一項

具指標性的重大改革。根據國會通過的相關決議及新頒布的《教師法》，

教師的薪資待遇將被重新定位，其中「職業津貼制度」成為此次改革

的核心重點之一。新政策明定，幼兒園教師及基礎教育階段教師的職

業津貼，最低將提高至基本工資的 70%。這被視為近年來教育領域中

幅度最大的一次待遇提升，充分展現對教育工作者專業價值與社會地

位的高度重視。 

長期以來，教師群體普遍面臨高度工作壓力、收入卻與付出不符

比例等困境，其中幼兒教育階段尤為明顯。此次將職業津貼最低標準

提高至 70%，不僅有助於整體改善教師收入水準，也被視為提升教師

社會地位、增強教師職業吸引力的重要措施。透過加強經濟保障，期

望教師能更加安心從教，穩定地長期投入教育事業。 

相關制度設計中，亦針對不同地區教師的實際情況，作出更具公

平性的安排。對於任教於極端貧困地區、少數民族地區、邊境地區及

海島地區的教師，其職業津貼最高可提高至 100%。亦即除基本薪資

外，另可領取等同基本工資的職業津貼，從而改善生活條件。此舉不

僅體現對艱苦地區教師的特殊關懷，也有助於吸引更多優秀教師前往

偏遠地區服務，進而縮小城鄉與區域間的教育發展落差。 

除教師之外，公立教育機構中的其他教職員亦將被納入職業津貼

政策的適用範圍。但其津貼標準相對較低（最低為 30%）。此一安排

在肯定教育體系全體人員的付出與貢獻的同時，也突顯教師在教育活

動中的核心地位與關鍵角色。 

依草案規定，高等職業院校、專科院校及大學可自主招聘國內外

教師、專家及高學歷專業人才，並可依據院校實際情況，運用國家財

政預算撥款以外依法留存的合法資金來源，自行決定教師及相關人員

的職業津貼與薪資以外之補充收入。 

然而，70%的職業津貼雖為政策所規定的最低標準，但並不代表



 

 

 

 

所有教師自 2026 年 1 月 1 日起即可同步適用。根據相關規劃，教師

津貼的調整將分為兩個階段實施：2026 年至 2030 年間，幼兒園與基

本教育階段教師將依工作地區不同，享有約 45%至 85%不等的津貼；

其餘教職員則可享有約 20%的補貼。自 2031 年起則將依國會決議全

面落實教師職業津貼的標準制度，使整體政策趨於穩定與一致。 

就長期發展角度來看，此次提高職業津貼並非單純的薪資調整措

施，而是一項具有長遠戰略意義的人才政策。透過改善教師的經濟待

遇與職業保障，期望提升教育行業的吸引力，緩解教師流失問題，並

促進教育事業的永續發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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